







仙政文〔2006〕151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仙游县城区
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鲤城街道办事处、鲤南镇政府、鲤南管委会、县直各单位：
《仙游县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业经2006年6月1日县人民政府第二十一次县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仙游县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我县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和发展，建立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的良性运行机制，改善木兰溪水体质量，优化人居环境，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根据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县城规划区范围内使用公共供水和自备水源及各类地表水的用水户(包括居民和从城市供水企业、自备水井及河流、水库等水源取水)均须按用水数量和价格标准逐月缴纳城区污水处理费。
第三条 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按市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
第四条 县水务局主管我县城区污水处理工作，其所属的排水公司负责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县自来水公司、县水政监察大队、古洋水库管理处、东溪供水公司是受委托的代征单位；代征手续费为4％。
[bookmark: _GoBack]使用自来水公司供水的单位和个人，由县自来水公司在收取水费的同时代征收。
使用自备水源及各类地表水的用水户，污水处理费随水资源费由县水政监察大队负责一并征收。
古洋水库直接供水的企业，污水处理费由古洋水库负责征收。
东溪供水公司直接供水的企业，污水处理费由东溪供水公司负责征收。
第五条 污水处理费根据用水数量按表计量征收，其中自备水源及各类地表水的取水量，有表的按计量征收，尚未安表的由县水政监察大队组织专门人员尽快安装，在未安表之前，其用水量按水泵设备能力与抽水时间计算用水量，无运行记录的按连续抽水时间计算用水量。计量水表的使用和管理按照计量法规的有关条款执行，其中自备水源的一级计量器具需由质监部门检定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六条 受委托的代征单位负责向县财政局申报、领用、注销和管理污水处理费票据。
第七条 各代征单位收取的城区污水处理费行政事业单位的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企业的纳入往来帐户管理，必须及时足额上交县财政专户，对不按规定履行代征义务和擅自截留、侵占、挪用代征污水处理费的代征单位和个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除要求代征单位上交被挪用的污水处理费外，视其情节轻重，提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八条 县财政局在收到当月污水处理费后按总额的4％作为代征手续费返还给代征单位以及扣除收费发票成本外，其余部分全额划拨到县城区排水公司，专款用于城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财政、物价、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城区污水处理费收支的监督检查，保证专款专用。
第九条 县水务局要会同县财政、县物价等部门，加强对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的管理和监督，提高城区污水处理费的征收率。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减免城区污水处理费，作出减免的决策单位需等额补偿。对于严重亏损的企业，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可暂缓交，但不得免交。
第十条 各交费单位和个人应积极配合受委托征收的代征单位做好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故拒交或拖欠城区污水处理费。
第十一条 对不按规定期限交纳城区污水处理费的，由代征单位责令限期交纳，并从责令限期交纳之日起，按曰加收应交费用1‰的滞纳金；逾期仍不交纳的，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采取必要措施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严重亏损确需缓交污水处理费的企业，必须持书面申请，按县人民政府批准的缓交期限，到代征部门办理缓交污水处理费手续。
第十二条 征收城区污水处理费后，取消有关部门在排水环节征收的相关重复收费。
第十三条 污水处理单位运行维护补偿标准待污水处理厂建成后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计划、物价和财政部门共同制定。
第十四条 收费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仙游县水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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